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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责任制改革

2018 年 10 月，新修订的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检
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
人员实行分类管理。

检察官等级分为十二级。

2014 年 6 月，检察官员额制率先
在吉林、上海、湖北、广东、海南、
青海等 6省市试点开展。

2015 年 10 月，检察官员额制在省
以下检察院全面施行。

2017年 7月，最高检遴选产生首批
228名员额检察官，检察官员额制改
革在四级检察机关全面落地落实。

2019 年 4 月，新修订的检察官法
规定，检察官实行员额制管理、单
独职务序列管理。

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
意见》提出完善检察官遴选入额
和员额退出机制及其配套政策。

2015 年 9 月，最高检印发《关于完
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
意见》，明确“谁办案谁负责、谁决
定谁负责”的总体目标，检察官对
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等。

2017 年 9 月，最高检印发《最高人
民检察院机关司法办案组织设置
及运行办法（试行）》《最高人民检
察 院 机 关 检 察 官 业 绩 考 核 办 法
（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司
法 业 绩 档 案 工 作 管 理 办 法（试
行）》，对落实最高检机关检察官
办案责任制改革、运行新的司法
办案机制作出明确规定。3 个文件
均自 2017 年 10月 1日起试行。

2019 年 4 月，最高检印发《关于检
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
委员办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
各级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办案
逐渐实现常态化、机制化。

2020 年 7 月，修订后的《人民检察
院检察委员会工作规则》施行，推
动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全面落实。

2019年至 2022年 9月，全国检察机
关入额的院领导共办理各类案件

239.5万余件

12%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

员额制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茅仲华

…………大检察官谈改革变化…………

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三级院内设机构由 1491
个减少到 855 个，构建起“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法律监督新
格局。全区检察机关深化落实司法责任制，在全国率先建立检
察官员额动态分配机制，建立核心数据会商通报、业务态势预
判预警、日常流程动态监控、案件质量评查等相统一的检察
权监督管理机制，全面实行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
件质量评价指标，督促、倒逼检察官以“求极
致”精神办好案件，使得监督办案质效有
效提升。

2021年底，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刑
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案-件比”
均实现优化；民事抗诉案件采纳率由
79.63%上升到86.67%，行政执行违法
监督案件采纳率由 94.78%上升到
100%，检察工作更高效、监督更有
力、群众更满意。

优化“案-件比”倒逼办案求极致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
全力推进和顺利完成内设机构
改革，并充分释放改革效能，有力
推动新时代广西检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在最高检通报的检察业务数据
中，广西检察机关进入全国前10名的比例
从 2018 年 的 37.8％ 上 升 到 今 年 的 53.2% 。
2021年以来，广西检察机关有36件案件入选
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

广西检察机关刑事检察按案件类型设置机构，
实行类案专办；“案-件比”和监督立案率、监督撤案率、
纠正漏捕漏诉率等反映办案质效的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
标，连续多年排名居全国前列；推进刑事执行检察改革，自治区
检察院设立 5 个直属派出院，实现对自治区监狱监督全覆盖，
全面深化巡回检察的做法入选 2022 年全国检察机关检察改革
典型案例；参与办理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案，7 名
办案人员获最高检表彰，检察监督质效得到全面提升。

实现监狱
监督全覆盖

检察改革开新局

2020 年，孙小果、郭文思、巴图孟和“纸面服刑”案等多起案
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作为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被
称为法律监督的“最后一公里”。推进巡回检察工作，提升刑事
执行检察监督效能，是检察机关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
化、人民群众新需求、司法体制改革新要求、国家治理新形势，主
动做好供给侧改革的新举措。

2018 年 6 月，最高检在全国部分省（区、市）检察机关部署开
展为期一年的监狱巡回检察试点，监狱检察迎来“派驻”改“巡
回+派驻”的重大改革。

应运而生的巡回检察，作为《2018—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
规划》主要任务之一，在检察改革全局中谋划和推进。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委员会也将这项工作作为 2018 年工作要点之一，并列
入司法改革协调小组 2019 年工作任务清单。2018 年 10 月，“派
驻+巡回”的检察方式写入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2019
年 7月 1日，监狱巡回检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据统计，2019年至 2021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巡回检察
4000余次，发现监狱执法、管理等工作中的问题 3.2万余个，通过
提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意见等方式，监督纠正问题 2.6 万余个。
2022年 1月至 9月，全国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不当提出纠正 4 万余人；对监外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纠正 6 万
余人；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 1194人。

2021 年 12 月 27 日，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
规定》，为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提供规范指引，同时提出
全面推开看守所巡回检察工作。2022 年 1 月起，看守所巡回检
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在常规巡回检察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还重点开展交叉巡回
检察。2020 年 7 月底，最高检部署开展省内监狱交叉巡回检察
工作，组织各地检察机关对 133个监狱开展交叉巡回检察。

为持续推动跨区域交叉巡回检察，2020 年 10 月，最高检首
次部署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对陕西、广东、湖南的 3 所监狱
开展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工作；2021 年 5 月至 6 月，最高检
集中组织 7 个巡回检察组对江苏、山西等 7 个省的监狱开展巡
回检察。这是最高检直接组织的两轮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
察。2021 年，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共发现检察机关自身履
职方面的问题 152 个、监狱监管执法方面的问题 313 个，以及一
批案件线索。

前不久，2022 年第二批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组已进驻浙
江、辽宁的有关监狱和未成年犯管教所。本批次跨省监狱交叉
巡回检察由安徽、天津检察机关组成巡回检察组。这是根据最
高检党组部署，首次对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展跨省交叉巡回检
察。各巡回检察组除以传统方式开展检察外，还创新制作巡回
检察宣传短片在狱内滚动播放，动员监狱干警及罪犯积极反映
问题。

创新巡回检察制度
严防“纸面服刑”

陕西省检察机关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机构专门化改革驱动法律监
督提质增效，全面强化秦岭、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全省检察机关落实跨行政区

划检察改革部署，围绕生态功能分区
设立秦岭北麓、秦岭南麓、关中平原、陕北

高原等 4 个地区检察院作为陕西省检察院的派
出机构，跨区划管辖涉秦岭、黄河流域环境公益诉讼案
件等，试点在市、县检察院设立专门化机构或办案团

队，培养专业检察骨干。省检察院成立生态环境检察指挥
中心，建设大数据平台汇聚全省案件线索，实现省院统一指

挥调度、“四大检察”融合办案、上下级院一体履职。
2021年以来，陕西省检察机关共起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747

件，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9323件。陕西省检察院西安铁路运
输分院“秦岭生态检察卫士”获评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文化品牌。

跨区划办案
提质增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琪林

河南省检察机关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不断提升检察队伍专
业化能力，助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省三级检察机关同步
成立涉黑犯罪检察组，充分发挥专业化办案团队作用。所有涉
黑和重大涉恶案件由省检察院统一把关，所有涉恶案件由各省
辖市检察院统一把关，确保“不放过、不凑数”，该做法在全国推
广。河南省检察机关将黄河流域河南段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和
公益诉讼起诉案件，集中移送铁路运输检察院管辖，探索形成

“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合力破解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治理难题；坚持一事一授权组

建专班，全力推动最高检、省委重大决
策部署落实落地。

今年前 9个月，60项案件质量
主要评价指标中，河南省检察机
关 32项进入全国第一方阵，44
项较 2021 年进一步优化，检
察业务质效进一步提升。

公益诉讼助力黄河治理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段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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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新闻办公室）

政治部

第一检察厅（也可称普通犯罪检察厅）

第二检察厅（也可称重大犯罪检察厅）

第三检察厅（也可称职务犯罪检察厅）

第四检察厅（也可称经济犯罪检察厅）

第五检察厅（也可称刑事执行检察厅）

第六检察厅（也可称民事检察厅）

第七检察厅（也可称行政检察厅）

第八检察厅（也可称公益诉讼检察厅）

第九检察厅（也可称未成年人检察厅）

第十检察厅（也可称控告申诉检察厅）

法律政策研究室

案件管理办公室

国际合作局

检务督察局（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计划财务装备局

机关党委

离退休干部局

2022 年9月，
陕西省检察院西
安铁路运输分院
干警查看古树受
损情况。

2018年 8月 ，
山东省济宁市城郊
地区检察院第一巡
回检察组对鲁西监
狱进行检察。

2013年 10月，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统
一 业 务 应 用 系 统
部 署 工 作 会 议 在
山东济南召开。

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政法改革”要求的实践中，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以及跨
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等。党的十九大以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为新时代检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几年间，刑事
检察办案质效平稳、民事检察不断深入、行政检察持续做实、公益诉讼检察有序拓展……新时代检察工作在内设机构改革确立的“四大检
察”“十大业务”法律监督新格局的基础上，正朝着专业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行。

2016 年 6 月，
北京市检察机关
首批计入检察官
员额考试在中国
政法大学举行。

文稿统筹：牛旭东 摄影：程丁 宋建云 贾瑞 党群 倪建军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旭光

2018 年 12 月 4 日，中央正式印发《最高
人民检察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落地，地方检察
机关同步部署。

2019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
“最高检改革内设机构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为主题开启当年首场新闻发布会。被誉
为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规模最大、调整最
多、影响检察全部职能作用发挥的改革方案
首次亮相。按照新的职能和办案机制正式运
行的最高检十个检察厅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
张军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三句话概括了这次内
设机构改革的特点：第一，形势使然。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司法机关、人民检察院要在新时代从供给
侧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需求，就要深化
司法改革，进行内设机构改革。第二，重塑性
变革。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作了系统性、
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系统性，就是把检察
机关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进行整体布局调整，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和
社会发展需求。整体性，不仅最高检，而且
地方各级检察机关要统筹考虑。重构性，原
来的捕诉分开、控申分开，还有其他一些随
着时代的发展相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已不那
么突出，要重新调整、重塑。第三，时代特征
鲜明。一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二是要突
出专业导向，要提升专业能力，要有专业思
维；三是实行“捕诉一体”，优质、高效履行刑
事检察职能；四是坚持统一规范，“以上率
下”，统一业务机构名称职能。

改革前，最高检设置侦查监督厅、公诉
厅、刑事执行检察厅、民事行政检察厅、控告
检察厅、刑事申诉检察厅等业务部门。改革
后，最高检业务部门以数序命名，在最高检
官方网站上以“大名”与“小名”相结合的方
式显示，如第一检察厅（也可称普通犯罪检
察厅）、第二检察厅（也可称重大犯罪检察
厅）等。

最高检成功“打样”后，2018 年 12 月印发
《关于推进省以下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
工作的通知》。2019 年底，省以下检察院内
设机构改革工作基本完成。至此，检察系统
完成了“动筋骨触灵魂”的里程碑式重塑性
变革。

内设机构的重塑性改革，如同发动机驱
动“四大检察”“十大业务”高速运转，从做优
刑事检察到刑事检察办案质效稳中有升；从
做强民事检察到精准引领民事检察创新发
展；从做实行政检察到办案规模和成效进一
步扩大；从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到有序拓展公
益诉讼案件范围，再到加大办案力度，“四大
检察”办案质效近年来稳步提升。

内设机构的重塑性变革

“案-件比”

“案-件比”就是发生在
人 民 群 众 身 边 的“ 案
子 ”，与 进 入 司 法 程 序
后 所 经 历 的 有 关 诉 讼
环 节 统 计 出 来 的“ 案

件”形成的对比关系。它是司法办
案质效的 GDP，是新时代引领检
察办案质效的风向标。

▲

2019 年 10 月，最高检基
本确定“案-件比”的概念、计算
方法、有关内容的选择。

▲

2020 年 1 月 ，最 高 检 印 发
《检 察 机 关 案 件 质 量 主 要 评 价 指
标》，正式建立以“案-件比”为核心
的案件质效评价体系。

▲

2020年 4月，最高检印发《关
于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的若干
规定》，其核心指标为“案-件比”。

占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案件总数的

▲

2022 年 1 月至 9 月，全国检

察 机 关 压 减 5.77 万个空 转 程

序、内生案件。


